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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 

被动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 2025 年 4月 16

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212,152,157 股变更

为 1,200,152,157 股。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港资产”）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5.6818%被动增加至 36.0386%，

适用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完成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 12,000,000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99%。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212,152,157 股变更为 1,200,152,157

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

事宜已于 2025年 4 月 16日办理完成，具体如下： 

类别 
注销前 本次注销股

份数（股） 

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2,152,157 100.00 12,000,000 1,200,152,157 100.00 

   其中：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 
12,000,000 0.99 12,000,000 - - 

股份总数 1,212,152,157 100.00 12,000,000 1,200,152,157 100.00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原因、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办理情况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 年 4月 16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注销已回购股份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5-020）。公司后续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212,152,157 股减至

1,200,152,157股。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产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432,517,788股，

持股比例由 35.6818%被动增加至 36.0386%。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导

致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的被动变化。 

另外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胜帮凯米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81,339,782 股，持

股比例由 6.7104%被动增加至 6.7775%。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金港资产 432,517,788 35.6818 432,517,788 36.0386 

胜帮凯米 81,339,782 6.7104 81,339,782 6.7775 

 

三、其他说明 

1、根据 2025年 1月 10日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号〈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投资者

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后，其拥有权益

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触及 1%整数倍时披露权益变动提示性公

告。本次权益变动适用于触及 1%的整数倍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产因公司注销回购股份导致其持股

比例被动提升触及 1%整数倍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发生变化，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活动不构成影

响。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

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4、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及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19日 


